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

申請表格

一般須知

1. [bookmark: _Hlk220339227]填寫本表格前，請參閱《創新及科技基金—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申請指引》（下稱「《指引》」）。

2. 不完整的申請表格概不受理。

3. 請以中文或英文填寫本表格。

4. 如本表格空位不足，請另加附件填寫。創新科技署（下稱「本署」）有權按需要要求申請企業就已提交的申請作出澄清、提供額外文件／資料，或提供證明文件的正本以供查核。若申請企業在本署提出有關要求後一個月內仍未提交所需的文件／資料或作出解釋，其申請將會被視作撤回。除應計劃秘書處的要求外，一旦已遞交申請，補充資料概不受理，亦不會視作申請的一部分。申請表格上沒特別提述的補充資料，概不獲考慮，亦不會視作申請的一部分。

5. 本表格上的資料會用以處理申請、編製統計資料及符合法例規定；一旦申請獲批，相關資料亦會用以監察項目、發放資助等。本署有權在其認為適當時，以及在無須進一步知會申請企業的情況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其他政策局／部門、相關機構及第三方披露須予披露的資料，而毋須進一步知會有關申請企業。

6. 請循下列途徑提交申請予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秘書處：
(a) 以電子郵件發送至pitas@itc.gov.hk；或
(b) 郵寄或親身提交已簽署並蓋章的申請表格。

7. [bookmark: _Hlk220336806]如本表格與上文第一段所述的《指引》及政府和成功申請的企業就項目簽署的協議存在歧異，則以《指引》及協議內容為準。

8. 本表格分為以下各部分：

	甲部
	申請企業

	乙部
	創科加速器

	丙部
	聲明





甲部	申請企業

(A)段	創科加速器資料

	創科加速器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香港註冊公司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香港公司註冊編號：
	

	香港公司註冊日期：
	

	商業登記號碼：
	

	商業登記證屆滿日期：
	



(B)段	創科加速器項目負責人

	項目負責人全名：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如無身份證號碼）：
	

	職銜：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C)段	創科加速器項目聯絡人（如與(B)段項目負責人不同）

	項目聯絡人全名：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如無身份證號碼）：
	

	職銜：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D)段	請提供以下資料。

(a) 申請企業主要業務情況（包括產品或服務資料）。

	







(b) 創科加速器項目負責人及其運作團隊成員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有否刑事定罪紀錄？

	
	有
	
	否



如有，請列明詳情。
	罪行
	定罪日期
	刑罰詳情

	



	
	



(c) 創科加速器項目負責人及其運作團隊成員有否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被刑事檢控？

	
	有
	
	否



如有，請列明詳情。
	罪行
	檢控日期

	



	




(d) 申請企業是否已經或計劃提交清盤呈請，或涉及任何有關清盤的法律程序？

	
	是
	
	否



如有，請列明詳情。
	










[bookmark: _Hlk220079485]乙部	創科加速器

(A)段	基本資料

	已/擬在香港設立實體營運基地日期（日/月/年）：
	

	地址：
	

	面積：
	

	主要設施：
	

	預計在計劃期間會支援多少科技初創企業：
	本地初創企業數目：____間
引進香港以外初創企業數目：____間

	聚焦科技領域/產業：
	

	現時員工數目：
	全職員工：____名
兼職員工：____名



[bookmark: _Hlk220076374](B)段	管理層及項目團隊

1. 請提供申請企業管理層及項目團隊成員的資料（包括資歷、教育程度、專業資格及相關成就或經驗），並夾附組織架構圖及相關個人履歷。

	姓名
	請劃「√」
	職位/
負責崗位
	資歷/教育程度/專業資格
	相關成就或經驗

	
	管理層
	項目團隊
	
	
	

	
	
	
	
	
	

	
	
	
	
	
	

	
	
	
	
	
	

	
	
	
	
	
	

	
	
	
	
	
	

	
	
	
	
	
	

	
	
	
	
	
	

	
	
	
	
	
	

	
	
	
	
	
	

	
	
	
	
	
	

	
	
	
	
	
	



(C)段	計劃詳情

1. [bookmark: _Hlk220076759]請闡述計劃目標和營運模式。
	











2. 請說明如何挑選具潛質的初創企業參與其加速器計劃。
	











3. 請闡述服務詳情(包括為參與計劃的創科初創企業提供的設施/設備/服務、擬舉辦的課程和活動等)及推行時間表。
	










4. [bookmark: _Hlk220076802]請提供申請計劃的年度財務估算(包括列出所有帳目明細)及財務可行性證明。
	[bookmark: _Hlk220078536]









[bookmark: _Hlk220076955]
5. 請闡述申請計劃預期對香港創科生態圈的效益，並明確提出相關的績效指標以供評核。
	











6. 請闡述如何透過申請企業(或其創辦人或機構)與業界及投資者合作夥伴網絡、不同科技領域專家與導師、協作夥伴關係等，引進海內外具潛質的初創企業加入計劃，並協助該等企業加速成長和擴大市場規模，加快創科成果商業化和落地應用。
	











(D)段	請提供以下資料。

1. [bookmark: _Hlk219202569]申請企業(或其創辦人或機構)是否具有至少五年支援科技初創企業發展的經驗（例如為創科企業提供加速服務）？

	
	是，已有___年相關經驗
	
	否



請詳述有關經驗及成就，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2. 請提供最少三家現時及過去曾接受申請企業或其創辦人或機構所提供的加速服務的科技初創企業的資料。
[bookmark: _Hlk219202800]
科技初創企業(1)

	企業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網址（如有）：
	

	[bookmark: _Hlk219202993]科技領域：
	

	地點：
（國家/地區/科技園區）
	

	參與加速服務情況：
	時期：
內容簡述：
成果：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銜：
電話：
電郵：




科技初創企業(2)

	企業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網址（如有）：
	

	科技領域：
	

	地點：
（國家/地區/科技園區）
	

	參與加速服務情況：
	時期：
內容簡述：
成果：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銜：
電話：
電郵：



科技初創企業(3)

	企業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科技領域：
	

	地點：
（國家/地區/科技園區）
	

	參與加速服務情況：
	時期：
內容簡述：
成果：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銜：
電話：
電郵：


[bookmark: _Hlk220073986]




3. 申請企業或其創辦人或機構與香港現有創科園區有否合作？

	
	有
	
	否



如有，請簡述有關合作情況及成果。
	







4. 申請企業或其創辦人或機構曾否就創科加速器服務取得成就及/或獲得任何獎項？

	
	有
	
	否



如有，請簡述成就及/或獎項，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bookmark: _Hlk220076701]










丙部	聲明

申請企業已細閱《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申請指南》及本表格的資料，並完全明白當中的內容。其中，申請企業完全明白如申請成功，會與政府簽訂資助協議，並須遵守協議的所有條款及條件，以及政府就項目不時發出的任何指引和函件，包括有關項目的進度及開支、提交報告及經審計帳目等。申請企業須承擔所有因項目而產生的法律責任，並直接負責對所有與項目相關的法律義務及承擔責任，以及不得採取任何有損政府利益的行動。

申請企業證明本表格提供的一切資料均屬真實、完整及準確。如有任何資料在日後被發現屬失實、不完整或不準確，創新科技署保留權利撤銷任何已核准的申請、撤回核准撥款、要求申請企業向政府退還任何已發放的款項，以及就個案提出法律訴訟。申請企業亦明白漏報或誤報資料，以期用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均屬違法，可遭起訴。

申請企業同意，政府可使用及／或向相關各方披露本表格提供的資料以處理申請、編制統計資料、符合法例規定，以及在申請獲批後監察項目、發放資助或相關用途（包括於創新及科技基金網站上載有關資料）、行使與項目有關的權利及權力、宣傳、推廣及作其他相關用途。申請企業明白及接受創新科技署或相關機構進行實地審查，以核實個別項目的進度／結果，並有權要求查看項目的任何相關資料。

申請企業聲明，本表格的開支項目並不會涵蓋與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下提供的服務無關的開支，包括但不限於以任何形式向初創企業投資的資金；地產代理佣金及租賃相關行政費（包括但不限於差餉、管理費及冷氣費等）；任何不必要或與項目營運無關的開支；酬酢開支，以及以現金或其他紀念品方式贈送的任何獎品；本地及海外差旅的交通和住宿；與員工薪酬有關的額外費用（例如強積金手續費及員工設施）；以及融資支出（例如透過貸款為在香港建立加速器基地、或購置軟件／設備／儀器／實驗測試裝置等而需支付的利息）。

申請企業聲明，申請企業沒有就提供加速服務同時直接獲得政府、政府資助團體或現有創科園區（即香港科技園公司、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及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的其他公帑資助，即同一開支項目沒有獲雙重資助。申請企業亦明白，申請企業須確保參與其加速器計劃的初創企業沒有就參與加速器計劃的項目接受其他公帑資助，並作出相關聲明。申請企業亦聲明，接受其他公帑資助的相關開支項目已經由本申請表格中刪除。

申請企業明白，如申請企業投入的實額較申請時的承諾金額為少，基於資助額是以配對方式提供，資助額將會相應下調。

申請企業沒有涉及任何訴訟、仲裁或行政法律程序（不論是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並且沒有涉及任何現正進行或有待裁決或威脅對申請企業或其任何資産所進行的申索（不論是在香港境內或境外）。

申請企業聲明，申請企業沒有已作出（或正作出或有意作出）的法團行動或其他步驟，及任何已展開（或快將展開或威脅會展開）的法律程序，及以使申請人清盤、破產、解散、獲管理或重組，或對申請人或其任何或全部收益和資産委任破產管理人、管理人、行政管理人、受托人或類似人員。

申請企業聲明，報價者／投標者與申請企業在管理及擁有權上並無關係。申請企業及獲申請企業授權處理或在任何方面涉及報價或招標的人士／員工，均沒有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否則不會參與採購程序。

申請企業聲明及承諾，申請企業在進行相關項目時，必須全面遵守所有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包括但不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規例和附例。如果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政府可在任何時間撤銷已核准的申請，並即時生效，及要求申請企業向創新科技署退還已發放的資助：

(i) 申請企業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ii) 申請企業的繼續參與，將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政府合理地認為以上(i)或(ii)所述的任何一種情況將會發生。
(ii) 



	[bookmark: _Hlk213670290]申請企業名稱
	
	
	

	
項目負責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所有字母及數字，如A1234567 或 AB234567A）
	
	
	

	
職銜
	
	
	申請企業印章

	
電話
	
	
	

	
電郵
	
	
	

	
日期
（日／月／年）
	
	
	













2
